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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區區議會屬下  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 
有關包玉剛游泳池增設「游泳池月票計劃」的事宜  

 
 

目的   

 
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各 委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發 表 意 見 。  

 

 
背景  
 
2. 秘 書 處 接 獲 麥 謝 巧 玲 議 員 及 麥 志 仁 議 員 以 書 面 提 出，要 求 在 2011

年 4 月 19 日 舉 行 的 南 區 區 議 會 第 22 次 會 議 上，就 上 述 議 題 進 行 討 論，

詳 見 附 件 一 。 南 區 區 議 會 主 席 在 與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主 席 商 討 後 ，

認 為 是 項 議 程 較 適 宜 由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討 論 。 因 此 ， 地 區 設 施 管

理 委 員 會 主 席 同 意 將 有 關 議 題 納 入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第 24 次 會 議 的

議 程 內 。  
 

 

徵詢意見  
 

3.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南 區 康 樂 事 務 辦 事 處 已 就 是 項 建 議 作 出 回

應 ， 詳 見 附 件 二 。  
 

4. 請 各 委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提 出 意 見 。  

 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011 年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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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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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  

 
回應麥謝巧玲及麥志仁議員  

有關包玉剛游泳池增設「游泳池月票計劃」的事宜  
 
 
 

1.  

 

 

 
及  

4.  

立 法 會 曾 於 2010 年 4 月 10 日 就 「 游 泳 池 月 票 計 劃 」 作 出 討 論 ， 康 文 署

也 成 立 工 作 小 組 ， 為 轄 下 康 樂 及 體 育 場 （ 包 括 游 泳 池 場 館 ） 的 收 費 進 行

檢 討 ， 檢 討 包 括 考 慮 擬 議 推 行 的 「 游 泳 池 月 票 計 劃 」 等 項 目 。 署 方 可 否

交 代 工 作 小 組 就 本 議 題 所 研 究 的 進 度 ？ 有 關 結 果 如 何 ？  

 

署 方 有 沒 有 制 定 時 間 表 ， 決 定 於 何 時 為 包 玉 剛 游 泳 池 推 行 「 游 泳 池 月 票

計 劃 」， 為 頻 密 使 用 游 泳 池 的 人 士 提 供 優 惠 。  

  

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已 成 立 了 一 個 工 作 小 組（ 小 組 ）， 檢 討 轄 下 各 種 康 樂 及

體 育 場 地 （ 包 括 游 泳 池 場 館 ） 的 收 費 ， 其 中 亦 包 括 積 極 考 慮 推 出 游 泳 池

月 票 計 劃 。 小 組 現 正 研 究 不 同 類 別 康 體 設 施 收 費 結 構 和 收 費 水 平 的 各 個

範 疇 。 研 究 的 事 宜 主 要 包 括 游 泳 池 及 其 他 設 施 的 使 用 情 況 、 收 回 成 本 比

率 和 實 施 優 惠 收 費 的 影 響 等 。 小 組 亦 需 要 收 集 所 需 資 料 和 考 慮 適 用 於 康

樂 服 務 的 整 體 釐 定 收 費 原 則 ， 以 考 慮 轄 下 游 泳 池 場 館 及 其 他 康 樂 設 施 的

各 種 收 費 建 議 ， 包 括 推 行 游 泳 池 月 票 計 劃 的 建 議 。  

 

小 組 在 進 行 檢 討 時 ， 同 時 會 考 慮 推 動 體 育 發 展 和 推 廣 「 普 及 體 育 」 的 政

策 目 標 ， 以 及 市 民 的 負 擔 能 力 和 接 受 程 度 。 由 於 檢 討 涵 蓋 的 收 費 項 目 接

近 一 千 項 ， 因 此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進 行 各 種 的 研 究 及 考 慮 。 本 署 一 直 積 極 進

行 此 方 面 工 作，計 劃 於 2011-12 年 度 完 成 有 關 檢 討，並 將 建 議 的 方 案 諮 詢

立 法 會 、 區 議 會 及 相 關 持 份 者 。  

  

2. 對 於 為 包 玉 剛 游 泳 池 增 設 「 游 泳 池 月 票 計 劃 」， 署 方 所 需 的 考 慮 點 是 什

麼 ？  

  

 本 署 採 用 一 個 全 面 而 連 貫 一 致 的 模 式 為 轄 下 康 樂 及 體 育 場 地 （ 包 括 游 泳

池 場 館 ） 的 收 費 進 行 檢 討 。 我 們 不 能 單 單 挑 出 個 別 設 施 或 個 別 游 泳 池 場

館 的 收 費 予 以 考 慮 ， 因 為 如 對 某 類 設 施 ／ 活 動 的 收 費 作 出 任 何 修 訂 ， 不

論 其 理 據 和 計 算 方 法 為 何 ， 均 會 對 其 他 設 施 和 活 動 造 成 連 帶 影 響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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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署 方 可 否 交 代 推 行 「 健 身 室 月 票 計 劃 」 及 「 游 泳 池 月 票 計 劃 」 於 執 行 上

有 沒 有 分 別 ？ 如 有 ， 分 別 是 什 麼 ？  

  

 本 署 現 正 檢 討 轄 下 各 種 康 樂 及 體 育 場 地 （ 包 括 游 泳 池 場 館 ） 的 收 費 ， 當

中 會 積 極 考 慮 推 出「 游 泳 池 月 票 計 劃 」。 在 進 行 檢 討 時 ， 本 署 會 研 究 不 同

類 別 康 體 設 施 收 費 結 構 和 收 費 水 平 的 各 個 範 疇 ， 包 括 游 泳 池 及 其 他 設 施

的 使 用 情 況、收 回 成 本 比 率 和 實 施 優 惠 收 費 的 影 響 和 執 行 安 排 等。此 外 ，

在 研 究 推 行 「 游 泳 池 月 票 計 劃 」 時 ， 本 署 也 會 參 考 「 健 身 室 月 票 計 劃 」

的 經 驗。本 署 計 劃 於 2011-12 年 度 完 成 有 關 檢 討，並 將 建 議 的 方 案 諮 詢 立

法 會 、 區 議 會 及 相 關 持 份 者 。  

 

  

 

 

 

 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南 區 康 樂 事 務 辦 事 處  

2011 年 5 月 

 


